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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实行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使公众对项目充分认可，了解和掌握民意、民心

以及民众对工程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给予公民表达意见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机会，满足公民实现其法定的权

利的要求；

（2）提供公民对项目开发行为后施加影响的机会，加强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期可

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监督；

（3）提高为消减项目影响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公众可接受性；

（4）化解公民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冲突；

（5）在政府、企业与公民之间开展意见交换，以辨识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

价值观，使公众了解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计划，并使政府了解各个备选方案及其影响，

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方或环评方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可使项目环

境影响范围内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

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

污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2 概述

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保公众参与的对

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附近村民及所在地民众作为主要公众参

与对象。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2018年 7

月 16日），并结合有关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

如下：（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2）征求公众意见；（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

2018年 7月 16日）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通告，

登报纸等形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3 项目环评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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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

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020年 12月 4日，建设单位在连州家园公示了“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12000台注塑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信息，公示材料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1，公示网页链接：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 12000台注塑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http://bbs.gdlzsc.com/thread-358454-1-1.html(出处: 连州家园)

在开展环评工作期间，建设单位对生产规模进行了调整，项目名称改为“连州

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00台注塑机新建项目”，并在环评互联网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 发 布 了 第 一 次 信 息 补 充 公 示 ， 公 示 网 页 链 接 ：

http://www.eiabbs.net/thread-55762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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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图 3.1-3 第一次网上补充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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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2018年 7月

16日）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

息，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主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突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材料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2。

公示时限：2022年 11月 02日-2022年 11月 15日。

公示方式：现场张贴公告、网上公示、报纸公开。

项目现场张贴公示情况见图 3.2-1。

中坳村张贴公告（远照） 中坳村张贴公告（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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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村委张贴公告（远照） 新塘村委张贴公告（近照）

太平岗村张贴公告（远照） 太平岗村张贴公告（近照）

图 3.2-1 第二次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2022年 11月 02日，建设单位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连州

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00 台注塑机新建项目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公示网页链接：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211027kFLV



海腾高端注塑机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6

图 3.2-3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项目公示报纸公开情况见图 3.2-4、3.2-5。项目第一次报纸公开日期为 2022年 11

月 4日，第二次报纸公开日期为 2022年 11月 11日，均刊登在《清远壹周》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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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一次报纸公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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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第二次报纸公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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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人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项目公示结果分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网上公示、现场张贴公示、报纸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二十条建设单位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我单位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

进行网上全本公示。

图 5-1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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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2000台注塑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部令 第 4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

予以公示。相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对该项目及周围环境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

以电话、传真、信件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建设单位反映。

一、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拟建项目名称：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2000台注塑机建设

项目

建设单位：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清远市连州市九陂镇清远民族工业园

建设性质：新建

拟建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2000台

注塑机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1.5亿元，项目占地 139亩，从事注塑机设备生产制造，预

计年产注塑机 12000台。

二、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连州市九陂镇清远民族工业园兴园路南侧二期厂房 A幢第三层自编

之三十二

联 系 人：夏工 联系电话：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清远市恒科环保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清远市清城区凤翔大道东方天城 1号楼 2618室

联系人：张工 联系方式：

邮箱：285885403@qq.com

四、公众意见表

mailto:2858854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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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wPT2xQDZ11dmdD0ybMpEw

提取码：tal6

五、征询公众意见事项

①任何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向建设单位

提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建议或意见。

②在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建设单位将再次进行公告。

③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将认真听取公众意见，科学、公正、合法地进行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任何单位或

个人均可以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映自己

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建议或意见。

公告发布单位：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0年 12月 4日

https://pan.baidu.com/s/1dwPT2xQDZ11dmdD0ybM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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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00台注塑机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第一次公示补充公示

项目于 2020年 12月 4日在连州家园网站进行了“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12000台注塑机建设项目”的第一次公示，现由于企业调整了建设选址、产能、

总投资等信息，项目名称变更为“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00台注

塑机新建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四十八号）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等相关规

定，现对本项目进行第一次公示补充公示，具体信息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况

1、项目名称：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00台注塑机新建项目

2、项目位置：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保安镇新塘工业园 A-03-15-05地块

3、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主要从事注塑机的生产，总投资 1.6亿元。项目占地面积为

92701.39m2，建设生产车间、办公楼、污水处理站及其他配套辅助设施。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产注塑机 2400台。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夏工

联系电话：

三、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

环评机构名称：清远市恒科环保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清远市清城区凤翔大道东方天城 1号楼 2618室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

邮箱：76478399@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以点击本公示附件，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并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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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如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下载公众意见表（附件 1）进行填写，并以信

函、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交给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联系方式见第（二）。

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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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00台注塑机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第二次公示

我司已委托编制完成《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00台注塑机新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将该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予以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sHLqvF8kLFlqONFwzfKVQ

提取码：tqm1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公开的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电话、邮箱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也

可以直接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现场查阅，并可现场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确定的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境

影响评价范围外受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获取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sHLqvF8kLFlqONFwzfKVQ

提取码：tqm1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填写公众意见表，寄送到建设单位或者发送到环评单位邮箱；

2、通过公开的邮箱、电话提出意见；

3、通过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本公示公布日期起 10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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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连州市九陂镇清远民族工业园兴园路南侧二期厂房 A幢第三层自编之三十

二

联 系 人：夏工 联系电话：

七、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单位和联系方式

编制机构的名称：清远市恒科环保有限公司

地址：清远市清城区东方天城 1号楼 2618

邮编：511500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

邮箱：76478399@qq.com

连州海腾机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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